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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緣起
大方公司蘇秋雅領隊於110年10月16日，帶領報名該公司「台灣欒樹班」之國小學
童及家⻑共28人從事戶外自然體驗活動，其中2大4小橫越虎豹潭「梳子壩」時， 因
無人在前方導引，又未獲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指示，而仍循去程路徑步
行通過虎豹潭「梳子壩」時，因水量瞬間暴漲、水流湍急，遭沖落北勢溪致6人受害
均因溺水窒息而死亡。大方公司明顯在「戶外教育的安全維護與風險管理」上有嚴
重瑕疵與重大違失。~該公司表示:本次活動非登山亦無溯溪活動，除了走步道以外
其他都是平面活動，故活動當時所有設備都放在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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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

罹難者尋獲分布圖溪水暴漲、湍急情形



蘇秋雅對於參加者負有隊伍領導、隊員安全看顧及緊急事故處理之責，應於行程
前及行程中隨時留意路況及天候狀況，並確保過程中所有之活動訊息均能確實地
傳達予各參加者知悉，而防止參加者之人身安全於行程中發生危險之義務。蘇秋
雅竟為下列行為：

 110年10月16日下午16時許，雨勢過大，蘇秋雅與參加者討論折返之際，未明確指示折返路線。

 蘇秋雅可預見北勢溪上游已累積相當水量，水勢可能瞬間暴漲、湍急，虎豹潭「梳子壩」將淹沒

在溪水之下，且其知悉尚有另⼀無須通過虎豹潭「梳子壩」、直接繼續往北勢溪下游行走至壽山

宮之安全路線可供選擇。

 蘇秋雅可預見參加者達28人，隊伍拖⻑，又有諸多參加者為兒童，彼時大雨滂沱，其邊往隊伍後

方走，邊口頭告知「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訊息，將無法明確且順利傳達予每⼀參加者
知悉。又其最熟悉路況，應在隊伍前方導引路線，竟疏未注意及此，使其中6人仍循去程路徑通

過虎豹潭「梳子壩」時，因水量瞬間暴漲而湍急，遭沖落北勢溪，因溺水窒息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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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地院判決要旨-領隊蘇秋雅過失致死理由



本案重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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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決時序概要

基隆地檢署依過失致死罪起訴帶隊者
蘇秋雅；大方公司負責人張文賢、執
⾏⻑涂淑芳、股東吳尊賢則獲不起訴
（因無法確認誰為最終負責人、股東
間互相提醒監督之責）

111.5.31

罹難者家屬就不起訴處分，
聲請再議

新北市虎豹潭發生溺斃意外

110.10.16

臺高檢駁回再議聲請

111.7.13

基隆地院判處蘇秋雅有期
徒刑2年，緩刑5年

111.11.17

資料來源：基隆地檢、罹難者家屬代表、基隆地院新聞稿



調查發現:涂淑芳推動體驗自然教育活動出團25年，後設立公
司僅透過網路招攬學員、不具登山嚮導專業、專業人力不足、
家⻑變志⼯，形同”擦邊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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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

涂淑芳於1996引進美國Joseph Cornell共享自然基金會推廣之自
然教育體驗活動，1997年於台北市天⺟社區開始辦理⼩朋友體驗⾃
然班，皆透過人際網絡及網路招攬學員。

2018年2月於新北市商業登記設立“天大地方自然文化有限公
司”,為⼀般公司。同年11月又於台北市變更登記及更換負責人，營
業登記項目含有登山嚮導業，但相關人員皆不具嚮導專業證照。另
該公司執⾏業務僅四⼈，⾏政家⻑為志⼯，出團時家⻑皆未進⾏教
育訓練與保險。



調查發現:事故現場無任何警告標示或救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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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

事發前虎豹潭跨溪石墩(石跳仔)因左側石墩間距過大，人
無法跳石通行，而放置木板供人行走。

事發後石墩上木板已滅失，新北市雙溪區公所改鋪設水泥混凝
土板塊。

事故地點梳子壩因原設施年代久遠，據當地耆老稱原係當地居⺠過溪腳踏⽯墩，
該處目前既有設施「石墩(石跳仔)」(即報載梳子壩)，為50、60年前公所所修建。
就虎豹潭梳⼦壩提供居⺠、遊客通⾏⼀節，據水利署表示，係屬地方需求。另查
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規定，直轄市道路之規劃、建設及管理均屬新北市政府
自治事項。



調查發現：事故現場無任何警告標示或救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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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

事發後虎豹潭步道路線圖已加註「山洪爆發前兆，切勿過溪」等警語。
事發後新北市雙溪區公所增設「山洪爆發前兆，
切勿過溪」告示牌。



調查發現：事故現場無任何警告標示或救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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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經濟部

水特局111年5月完成設置虎豹潭水位站及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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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重點

蕭課⻑違反公服法
、大方公司負責人
涂淑芳涉過失致死、
逃漏稅及業務侵占

新北市政府設置
梳子壩未善盡場
域管理責任

業者責任保險、
兒童保單健檢
尚待強化

具風險性戶外休閒
活動管理闕漏

戶外活動風險
教育推廣不足

兒少安全
戶外活動1 5

2 4

3

其他



調查意⾒⼀
新北市政府事前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事後推託非
該場域管理權責機關，顯有怠失-糾正新北市政府

事發前，新北市政府雖開放梳⼦壩提供居⺠、遊客通行，卻未於其
周邊設置「山洪爆發前兆，切勿過溪」相關之警告標示、廣播系統，
以及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等，顯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

本院詢據虎豹潭溺斃事件參團家⻑代表到院作證略以:
虎豹潭這個地點是有規劃的，可以讓⺠眾可以⾛梳⼦壩過溪流，
廁所也規劃得很好，但是為什麼沒有規劃有人落水時需要的救難
設備，如游泳圈等，游泳圈這麼簡單且重要的救援設施，就算是
在⼀般的河濱公園步道上有寫牌⼦禁⽌⼤家戲⽔都有規劃並置放，
為何在這個河邊卻沒有規劃意外落水的救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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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
新北市政府事前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事後推託非
該場域管理權責機關，顯有怠失-糾正新北市政府

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規定，直轄市交通之規劃、營運、管理及

觀光事業均屬新北市政府自治事項，次依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

作分工表(108年12月19日修正)，有關安全宣導、場域管理、水域救援

等事項均已於分工表內明訂，且分工表業已說明巡邏、勸導、裁罰、

設置廣播系統及配置警戒人員之主政機關均為新北市政府相關局室。

另水利署已於93年12月16日與新北市政府升格前之臺北縣政府開會研

商確定，有關於觀光遊憩管理、教育宣導及違規行為之查報取締事項，

均由該府主辦，水特局協辦。

新北市政府事後卻推託其非權責機關，顯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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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兒少參加業者透過網路招攬具風險性戶外休閒活動，相
關活動權責機關、法規及督導機制均付之闕如，請行政
院督導交通部觀光局召集有關機關檢討改進

針對虎豹潭溺斃事件所涉戶外休閒活動之主管機關為何?本院詢據行
政院消保處稱，自89年間召開協調會議以來，該處⼀貫立場咸認交
通部觀光局擔任「其他未有專責主管機關」之收費型戶外休閒活動
之主管機關最為妥適，惟該局持不同立場，致持續衍生權責疑義。

行政院業於110、111年召開協調會，與會學者專家認為戶外休閒活
動範圍過於廣泛，且依現行法規水域與山域休憩活動各有相關規範，
建議宜由單⼀機關擔任召集機關，將戶外休閒活動盤點分類並進行
權責分工。嗣報請行政院於111年7月25日開會協調，決議由交通部
觀光局擔任「戶外休閒活動」消費者保護業務之召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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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兒少參加業者透過網路招攬具風險性戶外休閒活動，相
關活動權責機關、法規及督導機制均付之闕如，請行政
院督導交通部觀光局召集有關機關檢討改進

臺北市政府後續處置作為，乃針對「資訊揭露不足」、「欠缺自我承擔
能力」及「場域管理缺失」等三大痛點，訂定「研訂契約範本」、「戶
外活動安全教育」、「推廣場域安全資訊」及「導入專業人員」等四項
子計畫。尤其，臺北市政府率先全國制定「戶外體驗活動契約範本」，
其緣由係因該體驗活動主辦業者大方公司與消費者之間並無契約關係，
且保險事項未盡完善，甚⾄陪同之家⻑未投保旅遊平安險。

為避免憾事重演，行政院應督導交通部觀光局召集有關機關根據戶外活
動之風險屬性予以分級管理，於現行法制不足之際研訂全國適用之戶外
活動定型化契約，就「資訊揭露」、「導入專業人員與配備」及「保險」
等三大面向加強規範，並加以宣導、推廣，以促請業者自律，強化戶外
活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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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教育部應積極推廣增進教師、學童與家⻑有關戶外活動
安全意識，提升風險覺知及應變能力

基隆地院起訴書略以：6名隨隊學童與家⻑因無人在前方導引，又未獲

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指示，而仍循去程路徑步行通過虎豹

潭「梳子壩」時，因水量瞬間暴漲而湍急，遭沖落北勢溪，致6人受害

均因溺水窒息而死亡。顯示親子對於戶外活動之安全覺知與風險管理

不足。

諮詢專家學者：戶外休閒活動之風險管理認知，藉由安全教育成為國

人的常識，提升對戶外不確定與風險之警覺，是目前政府開放山林政

策後，最重要且需要持續推展之配套措施。建議有關單位除加強推廣

力道外，也能利用各大媒體管道，持續宣導增強安全教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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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教育部應積極推廣增進教師、學童與家⻑有關戶外活動
安全意識，提升風險覺知及應變能力

鑑於近來戶外教育已形成新興學習風潮，加上業者提供體驗自然
活動盛行，教育部應積極向教師、學童與家⻑推廣⼾外教育及⼾
外休閒活動之風險管理認知，以正確辨明、評估戶外休閒活動所
潛藏之風險，增進戶外活動安全意識，提升風險覺知及應變能力。
另並盡速研議完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
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修正事宜，俾防範虎豹潭溺斃
憾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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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蕭課⻑與涂淑芳合辦研習活動、於共享自然基金會網站
散布公務聯繫資訊，並兼任教學領有報酬等，均未經陽
管處許可，請陽管處議處違失人員，並督導屬員確實遵
守公務員服務法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薦任第8職等課⻑蕭淑碧稱，其受邀擔任「涂大

芳體驗自然中心2009年暑假體驗自然教學研習活動」帶領人之⼀⾏為，

與公務無關，未事先簽報陽管處同意，是其疏失，嗣因報名人數不足，

取消該活動。然其於共享自然基金會網站列上個人之市內電話與個人

信箱，並將陽管處電話與地址⼀併列上，並非執行公務或代表陽管處，

只是為連繫方便。->違反公服法第6條

蕭課⻑於101年至109年期間，未經陽管處許可，於社團法⼈中華⺠國

自然步道協會、財團法人天帝教等機關（構）、法人、團體兼任教學

工作，並獲取報酬，稱其以休假方式前往，誤以為無須簽報機關云云。

->違反公服法第15條

16



調查意見五
本案發現涂淑芳及大方公司涉犯過失致死、業務侵占及
違反稅法等犯罪嫌疑，依法義務告發，分別函法務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辦理

大方公司涂淑芳負責事先招攬業務、收取費用、安排路線、課程內容之審查

及分配帶隊老師，對於路線發生之風險、備用措施、輔助人力及工具、救援

措施、家⻑投保等有應注意能注意之義務，其為實際負責人。然其事前未注

意業務執行之安全等情，原檢察官未調查斟酌，認涂淑芳等三人所涉過失致

人於死罪嫌不足。惟經查本案有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發現新事證而再

行起訴之事由，自應請法務部轉請所屬機關（基隆地檢）研議再行起訴，

以維司法公義。

涂淑芳身兼大方公司出納，亦負責收取報名費事宜，於107年至110年

間，疑有將客戶報名費轉匯至私人帳戶，是否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

業務侵占罪嫌，請法務部轉請所屬機關（臺北地檢）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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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本案發現涂淑芳及大方公司涉犯過失致死、業務侵占及
違反稅法等犯罪嫌疑，依法義務告發，分別函法務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辦理

大方公司要求客戶將活動報名費匯入涂淑芳之私人帳戶，則該公
司是否涉有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移請財政部臺北國稅
局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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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六 親子戶外活動前預先規劃相關保險保障需求，並促請活
動業者投保責任保險，函請金管會保險局加強宣導推廣

虎豹潭溺斃事件引發未滿15歲學童所投保旅行平安保險無涵蓋法定限額內喪

葬費用保險金、活動業者並未投保責任保險，亦未為參團家⻑投保等爭議。

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督促保險業者，於110年12月1日前完成保險商品之

修正，110年12月1日後所銷售之兒童保單中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含旅行

平安保險）商品，皆已提供被保險人滿15歲前死亡喪葬費用保險金之保障。

另無喪葬費用保險金之傷害保險，已更名為「傷害失能保險」，以避免引起

消費者之誤解。

兒童保單有無提供喪葬費用保險金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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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日期 110年12月1日前 110年12月1日後
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含旅行平安保

險)商品有無提供被保險人滿15歲前

死亡喪葬費用保險金

不⼀定。 1、有。

2、無喪葬費用保險金之傷害保

險，更名為「傷害失能保險」



調查意見六 親子戶外活動前預先規劃相關保險保障需求，並促請活
動業者投保責任保險，函請金管會保險局加強宣導推廣

金管會保險局應加強宣導、推廣親子戶外活動前預先規劃相關保險保

障需求，並促請要求活動業者投保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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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